
教育部：08年研究生农学类初试调整的通知 PDF转换可能丢

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78/2021_2022__E6_95_99_E

8_82_B2_E9_83_A8_EF_c73_378945.htm 为进一步提高研究生

培养质量，突出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在

部分招生单位实践探索的基础上，经研究决定，从2008年起

对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入学考试农学门类初试科目和内容进

行优化调整，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对纳入农学门类

招生的所有学科专业（含其他学科门类中授予农学学位的学

科专业）的初试业务课科目进行调整，相应调整考试范围和

内容。调整后，初试科目为4门，即政治理论、外国语、农学

门类公共基础、农学学科基础综合，卷面满分值分别为100分

、100分、150分、150分。 二、农学门类公共基础：设数学、

化学科目，由招生单位从中选定，经招生单位同意，也可由

考生从中任选。 三、农学学科基础综合：按动植物类学科群

（含18个二级学科）和农学门类其他学科（含16个二级学科

）分设考试科目，动植物类学科群各学科设置动物生理学与

生物化学、植物生理学与生物化学科目，由招生单位从中选

定；其他学科由招生单位自定科目，考察范围须至少涵盖相

关学科专业本科教学阶段两门主干课程。 四、对农学门类公

共基础的数学、化学科目实行联合命题；对动植物类学科群

的农学学科基础综合科目，即动物生理学与生物化学、植物

生理学与生物化学实行联合命题。上述4个科目的联合命题工

作，我部委托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农林工作委员会（以下

简称农林委）在教育部考试中心指导下组织实施。 农学门类

其他学科的农学学科基础综合科目，招生单位可选用农林委



联合命题的动物生理学与生物化学或植物生理学与生物化学

试题，也可自行命题。对其中水产学科的农学学科基础综合

科目，提倡招生单位之间组织联合命题。 五、招生单位自设

专业的农学学科基础综合科目，原则上与所在一级学科要求

相同，也可由招生单位自定，考察范围须至少涵盖相关学科

专业本科教学阶段两门主干课程。 六、农林委联合命题的阅

卷工作，由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统一组织，其他的由招生单位

自行组织。 七、相关招生单位均应根据本通知和《教育部关

于加强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的指导意见》（教学〔2006

〕4号）的要求，抓紧对复试内容、办法和其他相关工作作出

相应调整。 八、需要招收跨学科专业生源的，各招生单位应

充分利用接收推免生的渠道予以解决，对此要预先考虑和安

排，招生部门要主动做好与培养、推荐部门的衔接工作。 九

、在调剂录取阶段，对农学门类考生的调入、调出，在考试

科目要求上可适当放宽。 十、随着初试科目改革的不断深化

，各招生单位应进一步优化精简本单位初试自命题科目，在

充分研究协调的基础上，大力推进按照一级学科设置科目，

积极探索按照学科群调整科目，并努力提高命题的质量和水

平。 各地和招生单位要高度重视初试科目和内容改革调整，

进一步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密切配合，精心组织。要将复

试改革、推免生制度改革与初试科目和内容改革统筹考虑，

同步推进，使之有机衔接，相互促进。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